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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领域 
经济犯罪、职务犯罪、企业法律顾问 

在检察院从事刑事法律工作十五年，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娴熟的办案技巧，历任公诉人、部
门负责人。擅长刑事辩护、公职人员和公司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等。 
  
 
专业影响 
1、《刑法视野下群体性事件的成像》一文在《刑法理论与实践》发表，被2010年重庆刑法学年会采
用；《网络赌博犯罪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在《政法学刊》2011年第6期发表；《不作为犯义务来源问
题研究》一文在《刑事疑难案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发表； 
 
2、曾作为重庆公诉业务技能实训教师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的全国第一期师资培训示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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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年 
行贿案件高发领域前三甲 

工程建设 

征地拆迁 

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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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刑事法律风险  

  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滥用职
权，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蒙受损失，
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风险。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罚金和没收财产都是刑事处罚的内容 

FO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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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以来，刑法典被不断地修改，不断地增加罪
名，总共已经增加到了470多个罪名，刑法越来越深入广泛地介入国民生

活，刑法之网越来越密。就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职务犯罪”其实是这些
罪名中比较特殊的一类犯罪。 

贪污类 

贿赂类 

滥用职权类 

 

玩忽职守类 

 

徇私舞弊类 

 

违反法定义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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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不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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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TREE 
罪名区别 

贪污罪 

  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
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
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
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
物的行为。 

职务侵占罪 

  公司、企业或其他单
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
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
的行为。 
 

 

盗窃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
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
公私财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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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徐某某贪污、受贿一案 
 
公诉机关认为： 

  一、2000年底至2003年3月间，被告人徐某某利用担任嘉善县第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分管总务、后勤三产等工作的职务便利，采用白条入帐的方式，
多次侵吞公款共计250000元，其个人实得88000元。 
 

  二、1999年6月至2003年9月间，被告人徐某某利用担任嘉善县第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分管物资采购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在采购医用物资过程中，故意
要求其弟弟徐某甲在开具物资发票时虚增所采购物资金额，从而骗取公款
267631．94元，非法占为已有。 
 

  三、1998年6月至2003年6月间，被告人徐某某利用担任嘉善县第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分管基建、总务、后勤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在其私人住宅装潢等
过程中，以少付装潢费等方式，收受绍兴五洲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周
某送的贿赂款30141元。 
 

  被告人徐某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骗取公款
517631.94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徐某某又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
受他人贿赂款30141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又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徐某
某一人犯数罪，应予数罪并罚；同时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徐某某主动交代了其
受贿的事实，系自首。 

贪污罪 
 
入刑标准：30000元（这里的数额，应当
以累计金额计算；但书） 

 

最高刑期：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死
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典型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
公共财产或国有财产（与前两款所列人员
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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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付某某、孟某某、吴某贪污罪一案 
 

  2012年1月1日，巴林左旗民政局、财政局、卫生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为落实国家政策联合发

文决定，确定巴林左旗医院和巴林左旗某医院为巴林左旗“一站式”医疗救助即时结算服务定点医疗机构。确定

农村牧区、城镇低保对象和五保户供养对象等为救助对象，同时确定了救助病种、救助标准和救助流程。按文

件要求医疗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时，由定点医院及时通知民政局进行审核，医疗救助对象出院时对属

于救助对象个人应承担的费用，由定点医院直接与救助对象结算，报销资金由民政局向财政提出申请，由财政

局对医疗救助资金直接拨付定点医疗机构。 

  被告人付某某、孟某某、吴某在巴林左旗某医院合管科落实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工作中，发现

巴林左旗民政局在审核工作中存在只采取网络审核、医院领导不审批、不查看病历、疾病诊断书等漏洞，遂产

生了套取医疗救助款的想法。2013年4月10日，三被告人密谋商定先由被告人付某某冒用其父亲韩天振的名义

制作一枚总医疗费数额为人民币13627.52元的虚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单”（以下简称报销单），

由被告人通过系统报送至民政局后，民政局于次日审核，通过并向巴林左旗某医院合管科反馈了数额为人民币

2127元的“巴林左旗民政局低保住院医疗救助单”（以下简称救助单），而后，被告人付某某签名，从被告人孟

某某处领取了现金。三人从2013年4月10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以上述方法、手段，共冒用37名低保户、五

保户对象姓名，在没有实际住院和实际医疗花费的情况下，制作虚假报销单骗取民政救助单，共分48次套取国

家医疗救助资金人民币82508.60元，均分据为己有。巴林左旗财政局已将包括上述虚假医疗救助款在内的所有

民政优抚款已拨付到巴林左旗某医院账户。 

  2013年8月27日，在司法机关尚未掌握三被告人犯罪事实和立案前，被告人付志华、孟凡会、吴琼主动到

巴林左旗人民检察院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将犯罪所得赃款积极缴纳到巴林左旗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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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解释 

【关键词】贪污犯罪 

【相关法条】《修九》四十四、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 

【解读】本条也是修九最大亮点之一 

   （1）定罪量刑的标准上，不再规定具体的贪污受贿的数额。 

   （2）量刑变化也较大：由旧条文的二年以下、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五年以上、七年以

上、十年以上、无期徒刑、死刑，修改为三年以下、三到十年、十年以上、无期徒刑、死

刑。量刑档由原来的七档减为现在的五档。 

   （3）总体上，新条文的量刑可能轻于旧条文。 

   （4）设置了终身监禁刑，不得减刑、假释。何种情况下可以决定终身监禁，法院对此

享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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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情节  

但书：贪污数额在1万以上不满三万元，10万以上不满20万元，150万以上不满300万但

具有以下情节 

1、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2、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3、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4、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5、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6、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数额较大：3万元－20万，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 

数额巨大：20万－300万，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数额特别巨大：300万以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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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公款罪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
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
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
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挪用资金罪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
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
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
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

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 
 

 

罪名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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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亢某某挪用公款一案 
 

  重庆市铜梁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亢某某，于

2007年10月份，伙同郭某（原铜梁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办公室负责人)，在铜梁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未被关闭

煤矿收取煤矿关闭补助款并由郭某进行保管的过程中，挪

用公款50万元用于为个人购买基金，进行营利活动。法院

判决挪用公款罪，有期徒刑五年。 

挪用公款罪 
 
入刑标准：30000元（这里的数额，应当
以累计金额计算；但书） 

 

最高刑期：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 

 

典型行为：是挪用，即未经合法批准或许
可而擅自挪归自己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
但仅针对本单位公款的使用权，并不企图
永久非法占有，而是准备用后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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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是受贿罪。 

  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
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
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
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行贿罪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
人员以财物的。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
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
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
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因被勒
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
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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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郑筱萸受贿一案 

 

  1997年6月—2006年12月间，被告人郑筱萸利用担任

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

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

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 

  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受贿罪 
 
入刑标准：30000元（这里的数额，应当
以累计金额计算；但书） 

 

最高刑期：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典型行为：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
费，归个人所有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766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5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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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刘某某受贿一案 

 
一、单位受贿罪 
 
  2010年12月21日，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黑龙江永裕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裕公司，属自
然人公司，归刘彦铎等人个人所有）51%股权。2011年11月，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后更名为华
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全资企业（国有公司）。2012年10月24日，华润医药
商业集团与刘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刘某某名下的49%股权。2012年12月华润医药公司股权
全部由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持有，为华润医药商业集团下属全资国有子公司。自2012年12月至2013年12

月，刘某某就任华润医药公司总经理期间，在与多个医药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利用职
务之便，先后、分别、多次账外暗中收受各药品供应商药品回扣，单位受贿金额合计人民币21，848，
058.90元。案发后，检察机关在刘某某处收缴人民币22221394.01元，上缴财政。 
 

二、受贿罪or贪污罪？ 
 
  1、2011年9月29日刘某某从其收受黑龙江千鹤百盛医药有限公司药品返利款（回扣款）中支出人民
币3，160，045.00元，2013年3月11日支出700，000.00元，2013年3月18日支出人民币500，000.00元，
合计人民币4，360，045.00元用于支付其个人购房款。 
  2、2012年9月18日刘某某收受健邦公司、睿道公司、黑龙江千鹤百盛医药有限公司药品返利款（回
扣款）账户中支出人民币430，000.00元，用于交纳其购房个人所得税。 
  3、2013年3月至11月，刘某某从张某管理的黑龙江千鹤百盛医药有限公司返利款（回扣款）中数次
支出合计人民币1，797，405.71元用于刘某某个人花销。 
  综上所述，刘某某在担任华润医药公司总经理期间共计将所收受的药品回扣款人民币6，587，
450.71元据为己有。案发后，赃款已全部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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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感谢您对索通一如既往的关怀与支持！  

电  话：+86 23 6363 1830（直拨）                       总所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华盛路7号企业天地7号楼10层 


